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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资产入表需要一种
可计量的技术形态

A measurable technical form of data  is needed to 
include data assets  in accounting statement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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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8月21日，财政部制定印发了

《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》

（以下简称《暂行规定》），数据资产化迈

出了重要的一步。根据《暂行规定》可将满

足条件的数据资源确认到无形资产或存货

等资产类别科目下，并将于2024年1月1日

起施行。由于数据资产自身表现出无形资

产和有形资产的双重特征[1]，对数据资产

进行可靠的货币计量并不容易。数据资产

无论是确认到无形资产科目还是确认到存

货科目，都需要对数据资产有一个技术上

的形态描述①。目前，对数据资产形态描述

的探索有盒装数据[2]、数据元件[3]，以及各

地尝试的数据资产登记表等。建议加快数

据资产技术形态描述标准化，使数据资产

有一个可计量的技术形态，提升数据资产

货币化计量的可靠性，从而推进数据资产

化进程。

1  依靠人工的数据资产评估方法成
本过高

数据资产评估是数据资产化的重要内

容和关键环节[4-5]。数据资产评估是对数

据资产价值的评定和估算。理论上，数据

资产评估业务所涉内容会较广，只要是被

认为“数有所值”[6]需要开展价值评定和估

算的数据资产皆可按要求进行估值。数据

资产评估业务将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数据资

产的授权许可、交易买卖、资产转让、质押

融资、作价入股等情境，以及为企业在对

入表后的数据资源无形资产和数据资源存

货进行后续计量时，提供是否开展计提减

值准备的判断依据。

数据资产评估具有较强主观性[6]。为

了规范数据资产评估执业行为，更好地为

各方提供专业数据资产价值评估服务，在

财政部的指导下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制定了

《数据资产评估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指

导意见》），对基本遵循、评估对象、操作

要求、评估方法和披露要求等进行了详细

规定。《指导意见》指出，数据资产评估是

一项需要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参与的工作，

因此在实践中数据资产评估能完成的业务

是极其有限的，评估的数据资产规模数量

也是极其有限的。将来全面推进数据资产

入表工作实施意味着凡是执行我国《企业

会计准则》的利用数据资源的企业都将有

可能存在数据资产评估的需求，这在当前

条件下显然是不可满足的，同时需要专业

人员参与完成的评估事宜其人工成本是高

昂的。为此，需要探索对数据资产进行可

靠的标准化的货币计量方法，这种计量方

法最好是用计算机系统自动化完成，这就

要求数据资产最好能有一个计量量纲。由

于数据资产面对的是电子化的数据，并不

是肉眼直接可见的，因此需要有一个技术

形态来表述数据资产，形成一个技术上的

计量量纲。

2  数据资源存货计量难以准确表达
数据资产的价值

财政部发布的《暂行规定》将企业日

常活动中持有、最终目的用于出售，符合

《企业会 计准则第1号 ——存货》（财会

〔2006〕3号，简称《存货准则》）规定的定

义和确认条件的数据资源确认为存货。

传统存货是典型的企业流动资产[7]，

一般会在一年内或超过一年的一个经营周

期内转换为现金或其他资产。《存货准则》

就规定“对于已售存货，应当将其成本结

转为当期损益，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也应

当予以结转”。相较于传统存货，数据资源

存货具有易复制性，可以低成本再生，加

上数据使用没有损耗，其可以在一年或长

① 例如典型的无

形资产“采矿证”，

会有生产规模、矿

区面积、矿区范围

的形态描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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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一年的一个经营周期进行重复出售。这

意味着卖方的数据资源存货并不会因为售

出而消逝，其价值也不完全会发生转移。而

《暂行规定》要求“企业出售确认为存货

的数据资源，应当按照存货准则将其成本

结转为当期损益；同时，企业应当按照收入

准则等规定确认相关收入”。但数据资源

存货的特殊性及其计量量纲的缺乏，导致

其并不能像传统存货那样数量有限、可量

化、可计数盘点[8]，在数据资源存货售出后

对其进行成本结转会计处理时将会遇到问

题、面临挑战[9]。数据资源存货并不像传统

存货那样随着出售而转移，相反原则上它是

可以按需进行无限次售出的，若按传统存货

会计处理方式，显然是难以对其价值加以准

确计量的。

根据《暂行规定》，被确认为存货的

数据资源是 采用历史成本法 作为其计 量

基础的，其中对企业通过外购方式取得的

数据资源存货的成本初始计量做了较为详

细的规定。数据资源存货购入后，企业在

后续持有时，需要对其开展相应的盘点、

目录构建、入库管理等用以支撑后续会计

处理的基础性工作。如果数据资源存货也

能像传统存货一样拥有标准的计量量纲，

这类基 础性工作的开展将 获得更大的便

利。值得注意的是企业购入的这些数据资

源存货不仅可以用于出售，同时亦可在企

业内部作为数据资源来使用，此类情景下

进行会计处理将遇到诸如计入哪个科目下

更加合适、若计入不同的资产科目其初始

计量价值该如何分配、相关后续计量该如

何开展等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[9]，这些问题

传统存货显然不曾遇到，是全新的，因此相

关会计计量方法还需进一步地加以探讨和 

完善。

综上，开展对数据资源存货标准化形

态的设计界定工作是很有必要的，这类设

计界定的形态最好具有排他性，使数据资

源存货能与传统存货一样具有计量量纲，

进而能被准确计算，以便于数据资源存货

的会计计量和相关资产盘点、入库等管理

工作的开展。

3  加快探索数据资产形态计量标准

上述分析表明，数据资产入表在实操

上需要数据资产形态计量标准。这项工作

的开展不仅能提高数据资产会计处理与现

有会计准则体系二者间的适配性，同时也

能使数据资产评估实践操作的开展变得更

加有效。

数据资产的计量量纲是技术上的，需

要从技术上加以设计和实现。数据盒[10]是

技术实现的、标准化的数据组织存储框架

模型，可以作为数据资产的一种可靠计量

方式。数据盒自带自主程序单元，并具有内

在计算能力。封装在数据盒中的数据只能

通过单元接口进行受控访问，以实现在数

据使用和流通过程中，既能保证数据盒中

的数据的使用方便，又能很好地维护数据

拥有方的权益，即数据盒外部可见、可理

解、可编程，内部可控、可跟踪、可撤销[11]。

每个数据盒设有唯一的字符串类型的标

识——数据盒标牌，这使得用数据盒内封

装成的数据资产具有排他性和识别性。数

据盒可以像图书容纳文字那样，作为一种

容纳数据的容器，多种不同类型的数据可

被封装到数据盒中形成盒装数据资产。盒

装数据资产主要包括盒内数据和盒外包

装两部分。为了能在技术上实现数据标准

化，针对数据集的三维特征将数据从内容

维度、时间维度、空间维度加以规整和表

达，并将其灌入数据盒内形成盒内数据，

即“时间+空间+内容”三维度的数据立方

体组织，一般由包括图像、图形、视频、音

频、文本、结构化数据等在内的多种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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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型组成。盒外 包装 主要包括数 据资产

的登记证书、说明书、质量证书和合规证

书等。在市场需求和监管需求的双重考虑

下，将盒装数据资产的数据基础规模大小

设定为1 GB。不同的盒装数据资产之间既

是相互独立的，又能根据需要相互组合，形

成新的数据资产、数据产品[2]。

盒装数据资产可以作为一种数据资产

形态计量标准，数据盒是有关数据资产技

术上的计量量纲，是开展标准化货币计量

的可靠依据。数据盒这个数据资产的计量

量纲，使数据资产在现有会计准则体系下

也能被较准确地计算，可为数据资源计入

会计报表的自动化实施创造条件。这必然

能推动数据资产在使用方面和在市场交易

流通方面都变得更加有序和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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